
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垃圾填埋应急处置工程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元江县第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76次会议纪要、云南省第二轮环保督察两污方面存在问题整改有关事项的报告为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元江县环境卫生管理站。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云南省第二轮环保督察期间，指出元江县污水处理厂存在进水量与进水COD浓度过低，元江县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沥液外溢风险和应急填埋垃圾堆体滑移风险，元江县垃圾焚烧厂技改工作整体推进缓慢等“两污”方面的问题。因此启动了元江县都嘎箐临时垃圾填埋场应急整治工程，保证元江县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元江县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垃圾填埋应急处置工程项目建设，具体内容包括：新建临时渗沥液调节池、原渗沥液调节池防渗修复、渗沥液调节池封闭、飞灰库区防渗系统恢复、飞灰库区垃圾分台回填、垃圾堆体临时覆膜、雨污分流、大坝加固、库区剩余防渗膜铺设、倒运全部垃圾、修坡整形、垃圾堆体表面覆膜、监测井、场区安全防护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确保尽快消除生态环保安全隐患，对云南省第二轮环保督察“两污”方面存在问题开展应急整改所需资金给予保障，2024年财政预算1000.00万元，保障垃圾填埋场及渗滤液处置资金，污水管道清掏及维修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对都嘎箐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收集池出现防渗膜破损、垃圾坝底部渗沥液渗漏、地下水监测井数量不足及井内无水等现状问题开展立行立改。对新增的约3000吨渗滤液进行现场处置，同时增加飞灰库区覆膜、大坝加固、截洪沟修复、地下水监测井（5口）、收集池修补、新建渗滤液设备处理等工程。概算资金从原整治工程概算1,700.00万元增加到2,600.00万元。新增工程量部分拟按照应急抢险工程相关规定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渗滤液现场处置、设计、勘察和施工，并按工程进度拨付工程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属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对元江县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和综合效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善元江县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环境，完善元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缓解都嘎箐垃圾应急填埋场周边环境卫生隐患压力。推动元江县文明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 
2.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整体形象。 
3.达标处置县城区生活垃圾，确保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